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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于合理使用条款进行了诸多调整。通过对126份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

尽管合理使用条款旨在平衡著作权人和公众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穷尽式列举立法滞后于短视频产品

模式、法院对于“合理使用”相关法理理解有偏差、对于原则性条款适用标准不一等问题。对此，应通

过完善合理使用制度，加强实质性审查、结合不同因素综合考量赔偿金额、完善原则性条款的适用规则

等优化进路，从而保证短视频侵权案件判决的公正性和一致性，规范短视频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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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20 revision of the “Copyright Law” has made several adjustments to the fair use provis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126 judgments reveals that although the fair use provisions aim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copyright holders and the public, judicial practice still faces issues such as exhaus-
tive legislative listing lagging behind the short video product model, courts’ misinterpretation of 
fair use principles, and inconsistent application standards for principle-based provisions. In re-
spons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fair use system by strengthening substantive review, consid-
ering various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when determining compensation amounts, and refining the 
application rules of principle-based provisions. These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will ensure the fair-
ness and consistency of judgments in short video infringement cases and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ort video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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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技术革新和新型短视频创作手段的普及，用户创作短视频的门槛也随之降低。短视频市场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侵权争议。仅在 2017 年，观看盗版视频但未进行正版视频服务付费

的行为至少给行业带来 1364 亿元的用户付费损失[1]。尽管 2020 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制度

进行了调整，增设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并且首次融入了《伯尔尼公约》

中的“三步检验法”，但在短视频侵权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合理使用的认定仍然面临挑战。本文通

过对《著作权法(2020 修正)》生效以来短视频侵权案件中法院适用合理使用条款的实践现状进行实证研

究，探讨法院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期规范短视频行业的发展。 

2. 短视频侵权案件中合理使用条款适用的整体现状 

笔者使用 Alpha 法律案例数据库作为检索源，在“案由”一栏中输入关键词“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

播权”，并全文搜索关键词“短视频”、“合理使用”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著作权法(2020 修正)》生

效以来的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并对搜索结果进行一一甄别，共获取有效裁判文书 126
份。经过大数据分析研究后发现，我国法院对于短视频侵权案件中合理使用条款的适用存在以下特征。 

(一) 案件数量峰谷明显，存在较大增长潜力 
通过比对数据后发现，短视频侵权案件中涉及合理使用条款的案件呈现明显的波动曲线。如果去除

上述的取样时间限制，可以发现在 2015 年~2018 年总共仅有 10 件短视频侵权案件中涉及合理使用条款

的案件。从 2019 年开始，案件的数量逐渐攀升，最终在 2022 年达到波峰(见图 1)。2022 年以后，短视频

侵权案件中涉及合理使用条款的案件数量迅速滑落(见图 2)，但案件数量的滑坡也与裁判文书上网的滞后

密不可分，案件数量的滑落并不代表此类争议的减少。相反，随着短视频行业的迅猛发展和创作门槛的

降低，短视频用户数量和内容创作量持续攀升，侵权争议也会随之增加。合理使用条款作为平衡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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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机制，其适用频率在短视频侵权案件中将不可避免地不断提高：首先，短

视频创作者大量使用他人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如混剪、评论、搬运等行为，容易引发著作权纠纷。其次，

公众对短视频内容的需求日益增长，导致市场对短视频创作的规范化要求也在提升。因此，未来随着法

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合理使用条款在短视频侵权案件中的适用数量将会持续上升。这不仅

反映了合理使用制度的重要性，也突显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衡各方利益、规范行业发展的迫切性。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cases of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to network dissemination of 
works information 
图 1.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时间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short video infringement cases after 2021 
图 2. 2021 年后短视频侵权案件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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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件争议焦点集中，“合理使用”认定标准存在分歧 
从样本分析来看，在短视频侵权案件中，争议焦点通常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以及该行为是否可以依据合理使用原则进行认定；第二，若认定为侵权行为，如何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由于短视频创作行为如剪辑、搬运等具有重复性的特点，导致案件在诉讼主体、事实及争议焦点方面呈

现高度一致性。如在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系列纠纷中，优酷公司对于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就先后提起了多个诉讼，总判决书

多达 21 份。 
在对“合理使用”的认定方面，法院的认定标准亦存在不同。直接根据案件实施认定侵权的判决

有 24 件，占 19%；以法定情形来认定侵权的案件有 15 件，占 11%；以三步检验法为依据的有 1 件，

占 0.007%；以转换性使用 + 四要素标准认定的有 40 件，占 31.7%。以其他标准认定的有 46 件，占

36.5%。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著作权法(2020 修正)》中对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情形有着明确规定，但司法

实践对于合理使用的判断仍有争议，有 24 件判决书并未对被告的抗辩以及排除合理使用条款的理由做任

何说理，而是直接认定为侵权 1。此外，“四要素认定法”、转换性使用等标准并非我国《著作权法(2020
修正)》中所规定的认定标准，但部分法院在认定时仍以该标准来适用。 

(三) 从审理程序来看，一审案件数量远高于二审，且胜诉率较高 
在这 126 件裁判文书中，有 89 件为一审案件，36 件为二审案件，1 件为再审案件。裁判结果方面，

一审法院全部/部分支持原告诉求的案件数量为 76 件，占 85.3% (见图 3)，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案件数量

为 32 件，占 88.8%，改判案件数量为 3 件，占 3.3% (见图 4)。 
在一审法院全部驳回的 2 件案件中，有一件为举证不能案件，而另一件法院则是通过援引合理使用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first judgment results in short video infringement cases 
图 3. 短视频侵权案件–审裁判结果分布 

 

 

1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22)京 0491 民初 4939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2956


李想 
 

 

DOI: 10.12677/ojls.2024.1212956 6742 法学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second judgment results in short video infringement cases 
图 4. 短视频侵权案件二审裁判结果分布 

 

条款中“新闻报道”的条款而对原告的诉求予以驳回。二审改判的 3 件案件中，陈茂源、成都嗨翻屋科

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改判理由为事实认定清楚，法律使用错误 2；上汽依维柯红

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与姜波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的改判理由为适用新的证据 3；只

有上海箫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

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上海箫明公司对涉案作品构成合理使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总的来说，

在短视频侵权案件中，被告以合理使用作为抗辩理由被采纳的难度较大，法院更倾向于支持原告的诉求，

判处侵权。 

3. 短视频侵权案件中合理使用条款适用的困境研判 

(一) 穷尽式列举立法滞后于短视频产品模式 
尽管《著作权法(2020 修正)》对于合理使用情形进行了完善，但法院认定某短视频著作权纠纷存在

合理使用情形时，仍然跳脱不出本法列出的 12 种具体合理使用情形。但短视频平台的功能相比传统媒体

平台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扩张，且各个群体使用短视频平台的目的和实际使用的功能并不相同[2]。从《著

作权法(2020 修正)》第 24 条列举的情形来看，短视频平台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包括第一款“为个人学习、

研究或者欣赏使用”、第二款“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第三款

“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但这三款情形在面对短视频平台相关纠纷时，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 
首先，法院在认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的情形时，往往以视频是否具有公开性、商业

性为标准。但这样往往忽视了短视频平台拥有公开发布属性的同时，也有着私人记录的“树洞”性质。

短视频平台会根据视频本身质量、用户粉丝数、视频题材等特征将不特定用户推送，并且短视频客观存

 

 

2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 01 民终 18361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 01 民终 1278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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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流量变现等隐形商业收益与用户的主观意愿高度相关，若是因为该类潜在收益而单纯将所有使用他

人作品的短视频定义为侵权，显然违背公平原则[3]。 
其次，《著作权法(2020 修正)》第 24 条在措辞方面多次使用“适当”、“少量”等不确定性词汇，

短视频相关案件也缺少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不利于判决的统一性。

在上述案例中，仅有 16 件案例法院是援引《著作权法(2020 修正)》第 24 条列举的 12 种情形进行裁判，

说明在短视频相关案件中，单纯适用这 12 种情形已经不够满足裁判需求。 
(二) 法院对于“合理使用”相关法理理解有偏差，导致“同案不同判” 
合理使用的立法本意旨在调节著作权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以期达到利益平衡[4]。但在司

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对于“合理使用”相关法理理解有偏差，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例如在著作权

侵权案件中，对原作品的“替代性”往往是认定侵权的关键点。但对于相同的案例情形，不同法院却往

往有着不同观点。如同样是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侵权纠纷，在上海巨视影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快手科技有限

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徐汇区法院有这样的认定：“被诉视频虽然是由不同用户剪辑

制作的，但使用的权利作品内容大部分相同，且均为权利作品最具表现张力的片段。考虑到权利作品是

喜剧类型的剧情片，被诉视频将其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予以展现，可能会导致实质替代权利作品。”因

此，法院对快手公司关于被诉视频系合理使用不侵权的主张不予采纳。 
然而，在上海箫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

播权纠纷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涉案的‘飞幕’APP 通

过选择、编辑、整理等方式，使已上传的视频片段能够展现完整的剧情情节和实质性地再现作品的表意

功能，从而不足以证明第二部分行为对涉案作品产生了实质性的替代效果，以致损害了著作权人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这一财产性权益。” 
可见，对于“替代性”的标准认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直接导致了裁判结果的不同。 
(三) 法院对于原则性条款适用标准不一，存在误解和误用 
根据前文所述，部分法院在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方面，采用“三步检验法”、“转换性使用”等我国

实证法尚未明文规定的标准。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种采用非实证法明文规定的标准进行认定的行为有法

官造法之嫌[5]。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法院在使用这些标准并未对其适用情形、理由及其外延进行阐述，

也未将这些标准与我国实证法相关认定标准进行链接。如在引进“转换性使用”时，就面临着在司法裁

判中如何协调学术观点与该标准如何与我国现有的认定标准相结合两大难题。 
其次，尽管《著作权法(2020 修正)》完成了在形式上对“三步检验法”的靠拢，但是其内容却相当抽

象，诸如“正常使用”等用语有待进一步解释，第 24 条第十三款的兜底条款也有加大法律适用不确定性

的风险。并且对于国际上对“三步检验法”的诸多质疑，本次修改也未作出回应。 

4. 短视频侵权案件中合理使用条款适用的优化进路 

(一) 完善合理使用制度，在实证法条文基础上加强实质性审查 
从合理使用制度建设来看，目前《著作权法(2020 修正)》列举的 12 条具体情形属于“封闭式”立法，

这也导致在面对相对前沿短视频侵权案件时，法院却无法完全套用该 12 种情形进行裁判。就短视频平台

用户的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笔者认为应先认定行为是否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具体情形，再以是

否影响作品正常使用和是否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来进行实质性审查。 
以短视频平台“应知”用户直接侵权的认定为例，我们应该根据该平台的性质和经营模式来判断其

注意义务的高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短视频的展示方法，如是否设置了榜单、专区等，判断平台是

否“应知”用户侵权。在评估短视频平台的侵权责任和赔偿金额时，除了要考虑权利作品的知名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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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影响、视频数量、时长和点击率等因素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短视频平台的功能、性质、对权利作品的

替代程度、权利人将作品以短视频形式对外授权的可能性，以及其与影视剧完整内容授权的差异、平台

间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等。无论是判断涉案作品是否处于可获得的结果和状态还是被诉侵权主体使用作

品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情形，始终需要结合个案案情所涉及的具体行为和实际结果来严格认定[6]。 
(二) 短视频侵权案件适用法定赔偿时，应结合不同因素综合考量 
与一般的影视作品侵权行为相比，短视频中的侵权行为在本质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这类案件中，

涉及的侵权视频通常篇幅较短，长度多为几十秒到几分钟，被利用的权利作品也往往是以片段的形式展

现。这些片段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纯粹截取权利作品来展现其中的内容情节，有的则通过剪辑、

添加旁白解说，甚至还融入了讽刺和模仿的手法。对于这些最后生成的视频内容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应

当承担的侵权责任，都需要根据每一起案件的具体状况来作出判断。 
此外，在判断时，除了要考虑权利作品的知名度、市场影响力，以及涉案短视频的数量、时长、点击

量等常见因素外，对于短视频平台帮助侵权案件中侵权责任和赔偿额的判定，还需要特别关注不同短视

频平台的功能、性质、对权利作品的替代程度、权利人将权利作品以短视频方式对外授权的可能性，以

及其与影视剧完整内容授权之间的差异、平台间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等多方面因素。 
例如，在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杭州秀秀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

《名侦探柯南》完整剧集的对外授权金额较高，也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从配音秀平台的功能和性质来

看，用户上传的主要目的是为其他用户配音，使用或观看涉案视频不能完全替代原作，因此不能直接以

原告提供的对外授权金额作为主要的参考因素。考虑到平台的盈利情况，本案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配

音秀是通过与案件相关的视频传播直接获得利润的。然而，这些视频确实为配音秀带来了一定的流量。

结合平台上存在的 VIP 充值、钻石购买、金币兑换和积分商城等多种运营模式，被告有可能通过涉案视

频间接获利 4。 
(三) 完善原则性条款的适用规则，确保公正司法 
对于“转换性使用”等我国实证法尚未明文规定的原则性条款，法院在适用时需要采取充分解释原

则。对该原则性条款适用的理由、具体步骤、关键构成要件进行说明。并且尤其需要注意与我国既定的

原则性认定标准相结合。充分解释原则能够确保非成文法的适用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7]。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应通过对法律条文、立法目的、法律精神以及相关法律原则的综合分析，来准确把握非成文法条款

的内涵和外延。这不仅有助于避免机械适用法律，更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和一致性。同时，对于适

用非原则性条款较为成功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酌情发布指导性案例，确保司法判决的一致性。对于

《著作权法(2020 修正)》所体现的“三步检验法”原则，亦应通过发布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5. 结语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短视频市场的蒸蒸日上，完善短视频侵权案件中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颇具讨论价值的议题。合理使用条款的科学适用是一个动态且持续改进的过

程。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实践的深入，相信合理使用制度将在平衡著作权人与公共利益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推动短视频行业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法律体系的进步，也是实现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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